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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國人及企業團體援贈烏克蘭難民物資登記表 
填表日期：              

捐贈人

(聯絡人)
姓名 

企業或團體名稱 電話 

(或手機) 
號碼 

地址 

 

 

   

援贈物資資料 
捐贈品項 數量 價值 

(台幣) 
重量 

(公斤) 
寄送□ 
面交□ 

預訂日期及時間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※捐贈條件： 

1.僅接受下頁 20 類物品及 14 類藥品，其他物品暫不受理。 

2.以上物資必須全新包裝、使用效期(倘有)至少 6 個月以上。 

3.請於寄送或面交上述物資前先行填妥並傳送本登記表(或於捐贈地點現場填

寫)。本部專案傳真號碼(02)2389-9694；電子信箱：afri1@mofa.gov.tw 。

(洽詢電話：(02)2348-2863、2348-2864、2348-2094(NGO 專用)) 

4.面交接收上述援贈物資期限：本(111)年 3月 7日至 18日每日 10:00至 17:00。 

5.面交地點：台北市中正區凱達格蘭大道 2 號外交部西側地下停車場；寄送地

址：100 台北市中正區凱達格蘭大道 2 號外交部秘書處(請於外包裝註明：

「援贈烏克蘭物資」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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捐贈物資品項清單： 

 

物品類： 

1.發熱衣（男女兒童不拘） 

2.毛毯 

3.睡袋 

4.手搖發電照明 

5.急救箱 

6.輪椅 

7.拐杖 

8.雨衣 

9.蠟燭 

10.餅乾 

11.奶粉 

12.成人及嬰幼兒紙尿褲 

13.婦女衛生棉 

14.紗布 

15.醫療棉花棒 

16.注射針筒 

17.棉花 

18.輸注液套組 

19.維他命 

20.醫療口罩 

 

藥品類： 

1.抗生素 

--Preparations in ampoules （以下部分藥品宜以安瓿填裝） 

2. Analgin  

3.Dexalgin  

4.Renalgan   

5.Caver 

6.Adrenaline   

7.Noradrenaline   

8. Hemotran   

9. Magnesia 

10. Dexamethasone 

11. Ellisin   

12. Platyphyllin   

13. Hlydrocortisone  

14. Diphenhydramine   

 


